[bookmark: PO_PURCHASE_REQUIREMENT_FILE57130_1][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述：
1.1项目介绍
居民区住宅电梯由于其产权的公共属性，经常遇到维修改造难，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日常运行中安全隐患逐渐显现，配件少和维修保障难等问题也日益凸现。为方便居民安全出行，特对15年以上居民住宅老旧电梯做安全风险评估，通过预判机制提前发现问题，督促早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本次采购评估预计约2018台电梯，固定单价，按实结算，项目预算金额为565.04万元，分为七个包件，具体划分如下：
	包件号
	服务范围（片区）
	预计评估数量
	预计评估数量小计
	包件预算金额

	包件一
	花木
	200台
	280台
	784,000.00元

	
	东明
	80台
	
	

	包件二
	三林
	157台
	292台
	817,600.00元

	
	川沙
	65台
	
	

	
	大团
	10台
	
	

	
	高东
	20台
	
	

	
	万祥
	10台
	
	

	
	高桥
	30台
	
	

	包件三
	塘桥
	80台
	282台
	789,600.00元

	
	潍坊
	32台
	
	

	
	洋泾
	130台
	
	

	
	周家渡
	30台
	
	

	
	上钢
	10台
	
	

	包件四
	张江
	156台
	290台
	812,000.00元

	
	金桥
	30台
	
	

	
	唐镇
	24台
	
	

	
	周浦
	80台
	
	

	包件五
	沪东
	40台
	294台
	823,200.00元

	
	金杨
	70台
	
	

	
	陆家嘴
	62台
	
	

	
	南码头
	42台
	
	

	
	浦兴
	80台
	
	

	包件六
	康桥
	124台
	290台
	812,000.00元

	
	航头
	46台
	
	

	
	惠南
	40台
	
	

	
	南汇新城
	20台
	
	

	
	宣桥
	30台
	
	

	
	祝桥
	30台
	
	

	包件七
	北蔡
	100台
	290台
	812,000.00元

	
	曹路
	10台
	
	

	
	合庆
	10台
	
	

	
	高行
	170台
	
	


注：本项目固定单价，最终按实结算，且最高结算金额不超过合同金额，具体服务项目或金额具有不确定性，采购人不对具体承接项目或金额作出最低的承诺，供应商需充分考虑由此引发的全部风险。参加本次投标的投标人，可对一个包件进行投标，也可对多个包件同时进行投标，但每个投标人只能中标一个包件。
1.2项目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结合本项目区域住宅乘用电梯实际使用情况，开展针对住宅乘用电梯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意义重大。
（1）实现安全关口前移，变事后监察为事前预防，提高了行政监察效能。
（2）强化公共安全监管的力度，有利于本区安全社会创建。
（3）通过专家评估，提高政府对电梯监管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4）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业主委员会、物业、电梯公司各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协调解决电梯安全使用风险提供了依据、搭建了平台。
1.3交付期
中标供应商应在2024年12月15日前完成所承担的电梯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并出具每台住宅乘用电梯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一式三份），浦东新区2024居民住宅老旧电梯安全风险评估分析总结报告（一式三份）。
1.4评估要求
（1）评估机构应当依据上海市地方标准《在用电梯安全评估规范》（DT31/T885-2015）的要求以及合同规定，制定安全评估方案、计划、组织相应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评估小组。安全评估流程必须符合相关要求，电梯安全评估应按计划实施。
（2）其它适用于本合约的有关国家规范、国家标准及上海市地方规范、标准。
1.5评估内容及方法
（一）评估方案、计划制订
中标供应商应当在项目正式实施前将评估计划和评估方案，交由采购人审定。
在方案、计划通过确定后应当提前告知有关使用单位、维保单位，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做好评估前准备工作。
（二）电梯现场测试、评估
1.工作内容总体概述
主要通过技术测试、检查方式，运用定量或定性分析方法，对每台电梯进行专业测试评定（测试评估的项目见“2、测试评估内容”）具体为：
（1）按规范要求填写相关电梯安全风险评估表；
（2）每台电梯设备作出安全风险评估；
（3）提出电梯设备维修、改造、更新，以及电梯管理等方面的建议；
（4）提出电梯设备降低安全风险的对策和措施以及市场报价。
2.测试评估内容
（1）电梯设备的安全性评估
安全性评估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1）资料（2）机房区域的设备情况（3）曳引机（4）联轴器（5）电动机（6）制动器（7）控制屏（8）层门与门锁（9）供电设备（10）曳引轮、导向轮（11）悬挂装置（12）导轨（13）井道（14）对重（15）运行区域的保护（16）轿厢（17）底坑（18）运行性能。
要求根据每台电梯目前实际使用状况，检查（1）设备的磨损、偏差情况；（2）设备的电气、电子老化程度；（3）设备的安全功能、可靠性；（4）设备是否存在不符合现有标准的情况，并分析其对使用寿命和风险隐患的影响，从而帮助使用单位决定对其采取的措施方案，减少故障发生率，保障电梯安全可靠的运行。
（2）电梯运行管理评估
依据《上海市电梯安全监察办法》、TSG T5001－2009《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涉及电梯使用单位管理责任要求的部分，通过评估以衡量电梯运行管理状况对电梯运行安全的风险影响，以促进电梯使用单位加强管理。
（3）电梯维护保养管理评估
依据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容要求、《上海市电梯安全监察办法》、TSG 08-2017《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和TSG T5002-2017《电梯维护保养规则》涉及电梯维修保养单位责任部分，通过检查综合衡量电梯维修保养单位电梯维保现状、维修保养的能力和技术水平以促进电梯维修保养质量的提高。
（三）分析报告撰写
1.中标供应商应当按规定时间将以下报告上交至采购人及相关职责部门：
浦东新区2024年度每台住宅乘用电梯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2.报告中须包含以下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 
（1）能运用定量或定性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2）有横向比对分析、分析后的评价结果；
（3）能针对性指出电梯管理薄弱环节，并提出相应建议；
（4）能分析亟须解决的问题；
（5）能针对每台电梯提出维修保养方面的合理化建议；
（6）能针对每台电梯，协助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
（7）能为业主方和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相关建议；
（8）如有需要，在电梯使用方提供相关方案后可对需要更新改造修理的项目提供参考报价。
（四）协作工作及其他
（1）出具浦东新区2024居民住宅老旧电梯安全风险评估分析总结报告。
（2）项目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应当配合相关职责部门做好下一步电梯安全相关工作的落实。
1.6付款方式与验收要求
（一）付款方式
按照浦东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完成数量初步拟定为2018台，费用结算按照实际评估电梯台数结算，且最高结算金额不超过合同金额，供应商需考虑数量变化引发的全部风险。
按照实施进度分二个阶段进行付款。第一阶段，即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后，采购人支付合同价款的60%；第二阶段，即全部评估工作完成且验收合格，采购人按照实际评估电梯台数一次性支付剩余款项。
（二）验收要求
本项目需由国家认可的电梯检验检测单位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对报告进行审核，并对评价项目进行验收。相关审核验收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本项目将针对付款阶段分别进行验收，即每个阶段抽样1台电梯，由国家认可的电梯检验检测单位对抽样电梯进行再评估，评价项目合格率达到95%以上（含95%）的即通过验收。项目合格率在95%以下的，将重新抽样1台电梯进行再评估，若评价项目合格率仍在95%以下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不再支付该阶段的费用。
1.7人员配置
供应商应当为本项目成立一个项目实施小组，指定专人负责该项目，项目负责人应当有过类似电梯安全风险评估项目经验。有特殊岗位专业要求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上岗证书。

二、其他要求
2.1报价要求
（1）本项目为固定单价采购，合同单价不得变化，按评估电梯并出具报告数量进行结算，最高结算金额不超过合同金额。供应商需充分考虑数量不确定性的风险，所有费用均包含在合同单价中。
（2）★单价不得超过2800元/台（本条款为实质性响应条款，供应商未对此条做出响应的，将被作无效响应处理）。
（3）供应商所报的报价包含了可能发生的所有与完成本项目评估服务及履行合同义务有关的一切费用。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
2.2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现场情况以及自身经验，在响应文件中详细阐述工作计划、工作依据及标准、实施方案、质量保证措施以及达到的目标、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机制等内容，并提出针对采购人的服务设想及建议。各项内容应当详细、具体，有较高的可操作性。
（2）现场评估工作应当尽可能降低对居民的影响。现场评估人员应当做好安全防护，确保评估现场秩序正常和安全,不得遗失、损坏相关资料，如有违规行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评估单位应做到：对评估人员进行安全培训；评估前，应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必须为评估人员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用品；对安全设施及安全作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保证服务质量。
（3）中标供应商在服务期内须严格按照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完善的培训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服务，以保证整个项目安全、高效、有序和有计划地运转。
（4）中标供应商在服务期内应加强内部管理控制，建立工作流程、人员培训、安全规范、巡查监督以及考核奖惩等制度，并保证服务质量。
（5）中标供应商配备的全部服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标准执行，因工作原因产生的加班（含节假日加班）应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标准给付员工加班薪资，并包含国家规定的员工年假费用。
（6）因供应商违反《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而造成采购人的连带责任和损失全部由供应商承担。
（7）中标供应商为此项目所聘用的全部人员、生、老、病、死或事故原因、劳资纠纷，刑、民事案件等均与采购人无关。
2.3其他
（1）供应商中标后一律不得将服务内容转包，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终止协议，而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供应商负责赔偿。
（2）在服务期限内，项目组成员应保持稳定，以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供应商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和业务需要对成员作出合理调整。若更换人员，应以相当资格与技能的人员替换，同时须经采购人备案同意后方可更换。
（3）中标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领导下开展服务工作，并接受其指导与监督，同时需遵守采购人各项内部规章制度。
（4）在报价以及实施管理过程中，遇国家政策、法规对行业有特殊管理规定，并与采购要求不一致时，以国家规定为准。中标单位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提供服务。

